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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领军人才团队条件要求和支持标准 

 

一、基本条件： 

1.领军人才团队由 1 名团队带头人、2-5 名核心成员组成。

核心成员有 5 年以上（具有博士学位的有 2 年以上）在国内外知

名企业、高校、科研单位及相关机构从事研发或管理等工作经历；

核心成员间专业结构合理，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和互补性，其中

35 周岁以下（1987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）的青年人才不少于 1 人。 

2.团队入选后，团队带头人及核心成员须在申报单位继续工

作 3年以上，团队带头人每年累计在锡工作时间不少于 1个月（外

籍人员以护照出入境等记录为准）并在锡缴纳个税，核心成员每

年在锡工作时间 6 个月以上并在锡缴纳个税或参加社保。 

3.团队带头人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 

（1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入选者（创业类、创新长期类、外

专长期类)、长江学者或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、优秀青年

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、中国科学院“百人计划”入选者等。 

（2）近 5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、国家技术发明奖、国家科

技进步奖一等奖（前 2 位）、二等奖（首位）或中国专利金奖（前

2 位，须为专利发明人或设计人）。 

（3）近 5 年，在 Nature、Science、Cell 或所在专业领域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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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因子 30 以上的著名科技期刊发表论文的第一作者（含与第一

作者具有同等贡献作者），或唯一通讯作者。 

（4）担任过国际著名学术组织高级成员（fellow）。 

（5）担任过世界知名大学教授、副教授。 

（6）近 5 年担任过年营业收入 5 亿元人民币以上，或年纳

税额 2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董事长、总经理或首席技术官。 

（7）江苏省“双创计划”入选者（双创团队带头人或双创人

才创新创业类）或外省相当层次称号获得者。 

（8）其他相当于上述层次的人才。 

4.团队核心成员一般应具有硕士学位或副高职称（软件互联

网、高端服务外包领域可适当放宽），其中境外学历学位需提供

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报告（国家重大人才工程 A 类专家或

2000 年 1 月 1 日之前获得学位的除外）。 

二、分类条件： 

1.创业领军人才团队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1）团队应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

引进到我市并在我市依法注册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。生

物医药产业可放宽到 2016 年 1 月 1 日。 

（2）自然人直接出资的，团队带头人实缴货币出资在申报

单位注册资本中占比不少于 30%（注册资本超过 2000 万元的放

宽至不少于 20%）或为自然人第一大股东（在注册资本中认缴金

额最大且在实收资本中实缴金额最大），且个人到位货币出资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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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于 200 万元；担任董事长（总经理或执行董事）。 

非自然人直接出资而以持股公司出资的，通过一个层级计算

（对于上两级持股公司均在境外注册或百分之百持股的，可放宽

至两个层级），团队带头人在申报单位折算货币出资不少于 400

万元（申报人在持股公司的股权占比×持股公司在申报单位的实

缴货币出资），占股不少于 30%（人才在持股公司的股权占比×

持股公司在申报单位的股权占比；注册资本超过 3000 万元的不

少于 20%，注册资本超过 5000 万元的不少于 10%）。 

兼有两种出资方式的，货币出资金额按比例加权计算，其中

自然人出资的按 100%计算，持股公司出资按 50%计算；股权占

比为自然人出资和持股公司出资两种情况股权占比相加计算。合

同期内，申报人实际出资金额不得减少。 

不认可代持股（外籍人才由配偶代持的，或者外籍人才夫妇

均为外籍、由父母子女代持的除外，须提供本人出资证明）。 

（3）申报单位前期实际投入资金 300 万元以上，还应满足

下列条件之一：①2018 年以来获得国家单项 500 万元以上财政

无偿资助项目支持；②2018 年以来获得省单项 300 万元以上财

政无偿资助项目或平台（包括优势学科）支持；③获得过地区引

才计划单项 200 万元以上财政无偿资助项目支持（地区资助属分

年度拨付的，截止到 2022年 8月 19日到位资金不少于 120万元），

且 2018 年以来获得省单项 100 万元以上财政无偿资助项目或平

台（包括优势学科）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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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军人才应为项目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或主要参加人员（列

前 15 名），如立项时是非主要参与人、项目实施中转为主要参与

人的，申报时须提供立项部门同意变更的书面文件，并加盖部门

公章（立项部门内设处室出具无效）。 

2.创新领军人才团队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1）团队成员均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

期间引进到我市，已与申报单位签订正式聘用合同。 

（2）团队带头人近一年薪酬不低于 50 万元，团队核心成员

近一年薪酬不低于 24 万元（以 2021 年 8 月 1 日至 2022 年 7 月

31 日为时间段，以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和银行工资发放单等为

准，并提供详细说明）。合同期内，薪酬不得降低，且须连续提

供不少于 2 年的上述证明材料。 

（3）创新领军人才团队立项后，合同期内申报单位配套用

于引进人才科研和技术成果转化的自筹经费（不含财政资金）投

入在 300 万元以上。 

（4）人才实施的项目还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①2018 年以

来获得国家单项 500 万元以上财政无偿资助项目支持；②2018

年以来获得省单项 300 万元以上财政无偿资助项目或平台（包括

优势学科）支持；③获得过地区引才计划单项 200 万元以上财政

无偿资助项目支持（地区资助属分年度拨付的，截止到 2022 年

8 月 19 日到位资金不少于 120 万元），且 2018 年以来获得省单

项 100 万元以上财政无偿资助项目或平台（包括优势学科）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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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军人才应为项目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或主要参加人员（列

前 15 名），如立项时是非主要参与人、项目实施中转为主要参与

人的，申报时须提供立项部门同意变更的书面文件，并加盖部门

公章（立项部门内设处室出具无效）。 

（5）企业类创新领军团队其申报单位应在 2021 年 12 月 31

日前在我市注册、缴纳税收，还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①由国家

或江苏省人才计划支持对象创办；②国家或省认定的创新型企

业、高新技术企业、农业科技型企业、技术先进型企业、动漫企

业、或通过省级以上软件企业团体标准符合性评估；③拥有省级

及以上企业创新平台；④获得过省级及以上部门或市、县（区）

引才计划资助 30 万元以上；⑤2021 年销售额 5000 万元以上。 

三、支持政策： 

1.给予申报单位创业领军人才团队项目支持资金 300万元至

1000 万元，一般不超过项目实际已投入资金，项目资金根据项

目实施进度及目标完成情况拨付，拨付周期最长为 2 年，其中

10%用于补助团队成员，并不得抵扣工资待遇。 

获得 2021 中国无锡“太湖杯”国际精英创新创业大赛奖项

的创业项目，创始人符合领军人才团队带头人条件、满足基础申

报条件（包括落地、任职、占股、出资和地区支持）且获得一等

奖的，可直接进入现场考察环节，通过现场考察的，直接入选创

业领军人才团队，最高给予资金支持 1000 万元，一般不超过项

目实际已投入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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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给予申报单位创新领军人才团队项目支持资金 300万元至

500 万元，首次拨付一般不超过申报单位实际已投入配套资金，

项目资金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及目标完成情况拨付，拨付周期最长

为 2 年，其中 10%用于补助团队成员，并不得抵扣工资待遇。 

3.优先推荐申报省级以上人才项目。 

4.创业领军团队优先享受市“人才贷”政策支持，额度最高

800 万元；优先享受“太湖人才”基金支持，额度最高 1000 万元。 

5.根据人才分类认定享受相应工作和生活服务保障。 

 




